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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將會嚴格把關，除研提政策環評及將 CCS 納入個案環評項目外，並關切國際 ISO 標準研擬

進度，將國際最新監測、風險與安全性評估納入規範。 

（六）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臺中大甲幼獅工業區交通及土地問題所提

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3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7） 

林委員就臺中大甲幼獅工業區交通及土地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有關林委員建議於大甲幼獅工業區新闢道路至經國路部分，查臺中市政府已規劃「大甲幼獅工

業區幼二路打通工程計畫」，總經費 1 億 8,580 萬元，目前臺中市政府已編列 103 年度預算，

俟臺中市議會通過後即可辦理。 

二、有關撥用大甲幼獅工業區周遭土地使工業區擴廠部分，經查臺中市政府刻辦理大甲幼獅工業區

擴編計畫相關規劃作業，經濟部工業局將責請該工業區服務中心持續掌控辦理進度。又若該

工業區因擴廠需使用國有非公用土地，得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向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申

請讓售或出租。另查國防部於臺中市大甲區列管「大甲泵站」1 處營區，現況空置，經檢討無

運用計畫，地上房建物已分別於本（102）年 2 月 23 日及 5 月 6 日完成報廢，將俟完成地上

物拆除後，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倘幼獅工業區對上開營區有用地

需求，國防部可檢討納入國軍營舍及設施改建基金財源清冊，俟報奉行政院核定後，由經濟

部辦理有償撥用。 

（七）行政院函送林委員佳龍就臺中大里區、霧峰區大里溪沿岸自行車道

設置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3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9） 

林委員就臺中大里區、霧峰區大里溪沿岸自行車道設置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

如下： 

一、行政院於民國 101 年 12 月核定通過「自行車道整體路網串連計畫」，期程自本（102）年至

105 年，以「串連」、「優質化」為重點工作，加強建設尚未串連之自行車道路網，整合各地

方自行車道系統、建構優質自行車道為目標。教育部並於本年 5 月 20 日將「自行車道整體路

網串連建設計畫」補助原則函送各地方政府，補助範圍為環島串連自行車道路線、跨地方串

連自行車道路線、直轄市及縣（市）區域內串連之自行車道路線。 

二、另內政部以「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為跨部門資源整合平台，整合該部與交通部、經濟部、

文化部、行政院經建會、環保署、原民會、農委會、客委會及教育部等 10 部會共 25 項關聯

性公共建設計畫，將自行車道路網串連配合城鎮環境改造工作，以發揮整體建設之加值綜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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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林委員所提大里區、霧峰區大里溪沿岸設置自行車道一節，若其路線符合加強建設尚未串連

之路網及路段，整合各地方自行車道路網之目標，教育部體育署將輔導臺中市政府研擬計畫

書，向該署提出申請；另計畫相關設施之設置倘涉及文化資產事項，文化部將依「文化資產

保存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協助與臺中市政府、文化資產所有人或管理單位共同研議。 

（八）行政院函送張委員慶忠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7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042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4-1-33） 

張委員就防制酒駕拒測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刑法第 185 條之 3 於本（102）年 6 月 11 日修正公布後，屢經媒體報導有駕駛人以拒絕酒測逃

避刑責之追究，為導正民眾誤解，行政院已於本年 6 月 17 日邀集法務部、交通部及內政部召

開防制酒駕拒測跨部會協商會議，並獲致結論如次： 

(一)汽車駕駛人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除應處 9 萬元罰鍰，並吊銷駕照 3 年不得再考領外

，其刑事責任部分仍依法論處。 

(二)要求內政部警政署針對是類案件，訂定移送法辦標準流程，通令全國員警遵照辦理；法

務部通函全國各地檢署儘速處理，嚴厲執行。 

二、內政部警政署業依前開決議，於本年 6 月 18 日函頒「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其內容

係依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訂定，除說明檢警協調聯繫作業處理程序及統一員警辦理酒駕拒測案

件處理流程外，同時要求各警察機關於執行取締酒駕、交通稽查等勤務時，應將該作業程序

列為勤前教育重點項目，以加強酒駕執法。該署並於同月 18 日及 19 日發布新聞稿及召開記

者會對外說明，並以簡訊方式將重大案例即時傳送各媒體，以擴大宣傳成效；同年月 26 日並

召開相關執法事宜會議，教導員警正確執法作為及處理程序，提升員警執法品質及技巧，俾

保障民眾權益。 

三、目前對駕駛人拒絕酒測，除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予以重罰外，警方均依「取締酒駕拒測處

理作業程序」，由執勤警員依個案判斷，如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88 條準現行犯要件時，依法

逮捕，如有必要，則依法報請檢察官核發鑑定許可書送往醫療或檢驗機構採集血液鑑定酒精

濃度。查自本年 6 月 19 日至 9 月 15 日止，統計酒駕違規案件計 2 萬 3,193 件，移送法辦 1 萬

8,202 件，拒測案件計 563 件，平均拒測率 2.43%，與 6 月 13 日至 18 日酒駕違規案件 1,748

件，拒測案件 164 件，平均拒測率 9.38%相較，減少 6.95 個百分點，酒駕拒測件數已呈現下

降趨勢。另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資料顯示，本年 1 月至 8 月取締酒駕違規 7 萬 8,662 件，移送

法辦 3 萬 6,072 件，酒駕肇事死亡人數 165 人；與去（101）年同期相較，取締件數減少 8,929

件（-1.14%），酒駕死亡人數減少 89 人（-53.93%），顯見透過防制酒駕法令之修正，加重酒

後駕車處罰及執法機關擴大辦理取締酒駕大執法工作，已具防制成效。 


